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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和政治统治是中国古代官僚制度运行的基本形式之一，

也是衡量古代行政机关工作效率的重要标志。至明朝时，公

文制度已经非常成熟、完善，本文将从《大明律》的有关规

定对明朝的公文制度进行探析。 公文制度在中国古代的行政

管理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各王朝诸多庞杂的行政事务又有

力地促进了中国古代公文制度的发展和完善。中国古代历朝

政府无不重视建立一个有效的公文制送系统，以迅速、准确

地完成各级机关之间地信息往来，实现中央政府的有效统治

，维护其统治秩序。明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鼎盛朝代，

经过一千多年封建社会的演变和发展，明朝各项制度的建设

已趋于完善，其中《大明律》对公文制度的规定非常严密、

细致，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公文制度的典范，其中的某些方面

在今天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公文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

的公文包括与公务有关的一切文书，狭义的公文主要指与法

律条令有关的文书。本文的公文采用的广义的公文是概念。

《大明律》对公文制度的规定散见于“吏律”、“兵律”、

“刑律”及附于律后的某些条例之中，主要涉及公文制作和

内容限定、公文的程限和监督、侵犯公文的惩罚三个方面。 

一、公文的制作及内容限定 官府公文上传下达，各级机关将

其意图制作成文书，或送上请示、报告，或下达指令、通知

。因此，文书的制作是公文制度中最基础的一环。《大明律

吏律》中规定：“凡增减官文书者，杖六十”.如果假造或篡



改是为了隐瞒情况、逃避惩罚，则“杖罪以上，各加本罪二

等，罪止杖一百，流三千”，从严惩罚；若增减的文书并未

实行则减一等；若其增减行为是为了掩盖其执行迟延过错的

，则笞四十。《大明律刑律》中则对冒充政府机关，假造文

书及增减的行为规定了相应的惩罚措施：“凡诈为（皇帝）

制书及增减者，皆斩；未施行者，绞。诈为将军、总兵官、

五军都督府、六部、都察院、都指挥使司、内外各卫指挥使

司、守御紧要隘口千户所文书⋯⋯皆绞；察院、布政司、按

察司、府、州、县衙门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其余衙门者

，杖一百，徒三年。未施行者，各减一等”。同时，还进一

步规定，如果诈为官文是为了逃避犯罪、隐瞒情况的，须从

重论；而主管该文件或案件的官员知道此种隐瞒情况不报，

听之任之的，同罪，不知者则无罪。若只属传写的笔误导致

官文内容出错，则杖一百。附于《大明律》后的条例还进一

步补充：“诈为察院、布政司、按察司、府、州、县及其余

衙门文书，诓骗科敛财物者，问发边卫从军”。 上述是针对

所有臣民违反文书制作的行为而规定的条款，一般而言，官

府文书一般是由政府官员制作的，因此，《大明律》还详细

规定了官员在制作文书过程中不得违反的事项。在文书的内

容方面，官员须注意不得犯忌讳，否则“凡上书，若奏事误

犯御名及朝讳者，杖八十。其余文书误犯者，笞四十。若为

名字触犯者，杖一百。”如果所犯上述忌讳者，只是声音相

似而字样有别，以及忌讳本身有两个字，而犯者只犯一个字

，皆不坐罪。与此同时，为了督促官员尽忠职守，积极上书

报告民情，提高文书的实效性，《大明律吏律》还对文书的

内容有一些规定：“若上书及奏事错误，当言原免言不免，



当言千石而言十石之类，有害与于事者，杖六十。申六部错

误有害于事者，笞四十。其余衙门文书错误者，笞二十。”

当然，如果公文中虽存在有错误，但公文所申之事可行，且

错误不大，不会产生误解或对公务的实施没有多大影响的，

则免于处罚。 《大明律吏律》还进一步规定：诸公文官书，

其内容涉及“凡军官犯罪，应请旨而不请旨，及应论功上议

而不上议，当该官吏处绞。若文职有犯，应奏请而不奏请者

，杖八十。有所规避，从重论。若军务、钱粮、选法、制度

、刑名、死罪、灾异及事应奏而不奏者，杖八十。应申上而

不申上者，笞四十”，严禁政府官员隐瞒情况。 二、公文的

程限和监督 公文能否及时送达，对政府部门的工作效率有着

直接的影响。明朝时封建君主集权专制发展到顶峰，需要上

呈下达的公文数量惊人，为了保持行政机关的有效运作，《

大明律》对公文程限作了详密的规定。《大明律吏律》中设

有“官文书稽程”一条，规定凡耽误官文书行程者，“一日

吏典笞一十，三日加一等，罪止笞四十”。同时，为了促使

上级官员积极过问公文的送达情况，进一步保证公文所涉事

项的及时施行，《大明律》还规定下级官员耽误文书行程的

，首领官各减一等处罚。若各衙门收到文书，可以经过详细

讨论，很快就可以对文书所申禀之事给予回复，但主事官员

不予果断定夺，含糊行移，互相推托，导致公文所申之事耽

误的，杖八十。如果下属本来可以自行决定，却为了推卸责

任而作为疑难事件上报，也同前罪，杖八十。而“其所行公

事已果决行移，或有未绝，或不完者，自依官文书稽程论罪

。”中国古代交通不便，对于快件公文，须遣使专人配备驿

马以快速送达。若是边关紧急军情，急须向朝廷递交文书请



示而没有遣使给驿者，导致公文延误送达的，杖一百；因此

耽误军机的，斩。若是进贺表，或申报灾异、请求赈济灾荒

，因为没有遣使给驿者而延误的，杖八十。而原本不需遣使

给驿者的普通公文，反而遣使给驿者，笞四十。 上述是公文

在送、发机关职责方面的规定，而在公文送达过程耽误行程

的行为，《大明律》也有特别的规定。古代凡重要紧急的文

件须由专门的铺兵快速递送，各地也设有官府的铺司官员，

负责管理、接待铺兵递送公文的工作，并设立铺舍供铺兵人

员休息、办理各种必要的通关手续。而“凡铺兵递送公文，

画夜须行三百里，稽留三刻，笞二十，每三刻加一等。罪止

笞五十。其公文到铺，不问角数多少，须要随即递送，不许

等待后来文书。违者，铺司笞二十。” 对于已经生效施行的

公文，《大明律吏律》特设立“照刷文卷”和“磨勘卷宗”

二条，监督文书的执行情况。照刷文卷又简称“刷卷”，照

刷的字意是“明察曰照,寻究曰刷”,即仔细检查的意见。照刷

文卷作为一种监察方式,就是在一定期限内对有关机关办理的

政务公文情况进行全面检查清理,以检验各衙门政绩优劣及公

事违失。因此,它是一种事后的监察方式。《大明律》规定：

“凡照刷有司有印信衙门文卷，迟一宗、二宗，吏典笞一十

；三宗至五宗，笞二十；每五宗加一等，罪止笞四十。府、

州、县首领官及仓库、场务、局所、河泊等官，各减一等。

失错及漏报一宗，吏典二十；二宗、三宗，笞三十；每三宗

加一等，罪止笞五十。府、州、县首领官及仓库、场务、局

所、河泊等官，各减一等。其府、州、县正官、巡检、一宗

至五宗，罚俸钱一十日，每务宗加一等，罚止一月。若钱粮

埋没刑名违枉等事，有所规避者，各从重论。”同时中国古



代还有对文书的磨勘制度，“复核曰磨，检点曰勘”。磨勘

文卷是具有监察特征的检查公文施行的手段，是鲜明的以防

治腐败为其鹄的的行政监察制度。《大明律吏律》规定“凡

磨勘出各衙门未完成文卷，曾经监察御史、提刑按察司照刷

驳问迟错，经隔一季之后，钱粮不行追征足备者，提调官吏

以未足之数十分为率，一分笞五十，每一分加一等，罪止杖

一百。刑名造作等事，可完而不完、应改正而不改正者，笞

四十，每一月加一等，罪止杖八十。受财者，计赃以枉法从

重论。若有隐漏不报磨勘者，一宗笞四十，每一宗加一等，

罪止杖八十。事干钱粮者，一宗杖八十，每一宗加一等，罪

止杖一百。有所规避者，从重论。若官吏闻知事发，旋补文

案，以避迟错者，钱粮计所增数，以虚出通关论。刑名等事

，以增减官文书论。同僚若本管上司知而不举，及符同作弊

者，同罪。不知情及不同署文案者，不坐。”明朝照刷磨勘

文卷制度是对政府公文的定期跟踪追核，以及时发现和处理

其中的拖延、疏忽、涂改、规避、营私舞弊行为，是具有稽

查监控功能的重要监察手段。 三、侵犯公文的行为 盗毁、弃

丢、遗失公文等行为，对政府各部门的正常工作造成了严重

影响，轻则降低行政效率，重则危害政府统治，比一般的同

类犯罪行为造成了更为严重的后果，因此《大明律》对这些

行为规定了较为严重的处罚。“凡盗制书及起马御宝圣旨、

起船符验者，皆斩”，因为被盗的物品都是皇帝御用的，因

此处罚相当严厉。而盗窃各衙门官文书者，皆杖一百，并且

刺字。如果盗窃官文书的行为是为了逃避处罚、隐瞒真实情

况的，必须从重处罚。若被盗之官文书事关军机钱粮等重要

事件，一律皆绞。而《大明律》关于一般的盗窃罪则处罚较



轻，四十贯以下，处罚在杖一百以内；九十贯才杖一百，徒

三年；一百一十贯则杖一百，流二千五百里。 上述是关于针

对一般民众盗官文书行为的处罚，此外，《大明律》还特别

针对主管官员侵犯官文书行为而作出相应的规定。各主管官

员，“凡毁弃制书，及起马御宝圣旨、起船符验，⋯⋯斩。

若毁弃官文书者，杖一百。”与前面很多规定相同，主管官

员为了隐瞒罪情、逃避处罚而有意毁弃有关文书，从重处罚

。若被主管官员毁弃的官文书，事关军机钱粮的，绞；相关

的官员知道有毁弃官文书行为而不举报的，与犯者同罪，不

知者则无罪。如果主管官员不是有意，而是不小心误毁者，

各减三等；如果是因为水灾、火灾、盗贼等不可抗力导致官

文书毁失，并且有明显证据的，主管官员无罪。若是主管官

员自己遗失制书、圣旨、符验、印信、巡牌的，杖九十、徒

二年半；若遗失官文书，杖七十；被遗失的官文书事关军机

钱粮，主管官员须被杖九十、徒二年半。官文书被遗失后，

各主管官员都必须停薪，积极寻找，若在三十日内寻回，免

坐。 《大明律兵律》还特别针对铺兵递送过程中损害公文的

行为进行规定：“凡铺兵递送公文，若摩擦及破坏封皮不动

原封者，一角笞二十，每三角加一等，罪止杖六十。若损坏

公文，一角笞四十，每二角加一等，罪止杖八十。若沉溺公

文，及拆动原封者，一角杖六十，每一角加一等，罪止杖一

百。”如果被损害的公文事关军情机密，不论损害的角数，

一律杖一百。如果损害公文的行为是为了逃避处罚，则从重

处罚。 通过上述对《大明律》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明朝

的公文制度体现了以下几个特点： 1．以较为严厉的刑罚作

为强制手段对公文制度所涉及的行政关系、行政行为进行调



整，督促官员履行职责。 2．由于明太祖大力整顿吏治、严

惩贪官污吏，《大明律》对公文制度有关规定的打击的重点

是政府官员，公文制度成为防止官员腐败的重要手段。 3．

明朝公文种类繁多，详尽规定了的其所涉及各种具体事项，

及时传达军机钱粮等重大事件是公文制度重要作用的重中之

重。 4．地方行政机关仍享有一定的公文处理权，且各机关

处理公文的权责清晰明了。 《大明律》对公文制度的详尽而

严密的规定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了当时统治者高度重视如何有

效地提高各级政府部门工作效率、维持各级政府地正常运作

，并有效的防止官员贪污腐败，最终保持封建社会的长治久

安，维护其统治。其中的一些思想、原则、手段对于今天我

们的行政制度、提高行政工作效律、加强公文管理都有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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